
附件 2

关于对《北京市公安局关于互联网上网服务
营业场所信息网络安全审核事项实行告知

承诺的工作意见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拟规范事项的现状和主要问题

按照《北京市人民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办公室关于印

发〈北京市政务服务事项告知承诺审批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

（京审改发〔2020〕1 号）精神，制定了《北京市公安局关

于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信息网络安全审核事项实行告

知承诺的工作意见》，拟向社会公布告知承诺审批方式的涵

义、办理流程、事中事后监管措施、信用惩戒措施、申诉渠

道及告知承诺书文本等。

二、主要采取的措施及法律依据情况

依据《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》第十一条互

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设立条件的相关规定，按照《北京

市政务服务事项告知承诺审批管理办法》要求，结合我市公

安机关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实际制定了《北京市公

安局关于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信息网络安全审核事项

实行告知承诺的工作意见》。


